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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公告 
興教字第 1150200462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15 年度秋季產業碩士專班招生考試錄取名單暨注意事項。 
依  據：本校 11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115 年度秋季產業碩士專班招生第 2 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壹、注意事項： 

一、本校招生委員會於放榜前決定最低錄取標準，考生總成績達此錄取標準以上，在招生

名額內者為正取生，其餘為備取生。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雖有名額亦不予錄

取。不足額錄取時不得列備取生。新生報到後如有缺額，由備取生依次遞補至原核定

招生名額數為止。 

二、新生報到暨繳驗證件： 

（一）採通訊報到方式，錄取生請於規定期限內將應繳驗文件以中華郵政限時掛號或

快遞方式寄送，須於 115年 7月 24日下午 16:30前寄達本校招生系所辦公室

簽收完畢，始完成報到手續。寄/收件查詢請自行與郵局或快遞公司確認。如

有遺誤，視同未完成報到手續。 

註：相關新生報到暨繳驗證件表格請至本校註冊組新生專區-產專班網頁下

載。正取生務必於期限內完成驗證手續，否則取消入學資格，缺額由備取

生遞補。 

（二）新生應於規定繳驗證件期限內，持與報名時所填報考資格相符之證件辦理，請

參照招生簡章第拾貳項【新生報到暨繳驗證件】。 

三、備取生遞補： 

（一）備取生遞補截止日前，若有新生放棄入學資格，則由本校各招生系所按備取生

先後順序於網頁公告備取生遞補名單。獲遞補生應於招生系所規定期限內辦理

報到及繳驗證件手續，否則視同放棄入學資格。 

（二）請考生於遞補期間自行至各招生系所網頁或註冊組網頁查詢最新遞補訊息。 

（三）備取生遞補報到時，其所需繳驗之證件同正取生。 

（四）備取生遞補截止日：本校 115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訂定之開始上課日。 

四、學生經錄取後，須於註冊前與學校及企業簽署同意接受協辦企業補助暨畢業後願赴協

辦企業服務的培訓合約書。 
五、本產業碩士專班錄取生不得申請保留學籍，就學後如因非自願性因素需暫時休學，需

由本校及合作企業審酌同意後始得辦理。休學期間，企業得停止補助。 

六、詢問入學及註冊相關事宜，請洽註冊組：04-22840212。 

貳、本校 115 年度秋季產業碩士專班招生考試錄取名單如下（名次由左而右排列）： 

電機工程學系-電子系統 

一般生正取生: 

1.簡Ｏ瑶(R9100029)(台灣彩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李Ｏ勳(R9100012)(明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江Ｏ賢(R9100020)(玉豐海洋科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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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黃Ｏ彥(R9100034)(台灣彩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翁Ｏ麟(R9100036)(明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生備取生: 

1.邱Ｏ翔(R9100025)    

以上共錄取一般生正取生 5 名，備取生 1 名 
 
 

主 任 委 員 詹富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4 日 


